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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董事辭任

中國藝術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由於張

斌先生（「張先生」）欲將更多時間及資源集中於本集團的其他業務事宜，故已提呈

辭任本公司執行董事及董事會風險管理委員會（「風險管理委員會」）成員，自 2019

年 9月 30日起生效。此外，自 2019年 9月 30日起，張先生已獲調任為本集團營運總

監，主要負責本集團的財務策劃及管理、日常管理及營運。自 2019年 9月 30日

起，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兼執行董事范志軍先生已獲委任為風險管理委員會成員以

取代張先生。

概無其他有關張先生辭任本公司執行董事及風險管理委員會成員的資料需敦請本

公司股東垂注，亦無須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

13.51 (2)條的規定而披露資料。

張先生確認，彼與董事會並無意見分歧，亦無有關其辭任的其他事宜須敦請本公

司股東或聯交所垂注。

董事會謹藉此機會對張先生於在任期間對本公司作出的寶貴貢獻深表謝意。

承董事會命

中國藝術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范志軍

香港，2019年9月30日

– 1 –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 (1)執行董事范志軍先生；及 (2)獨立非執行董事梁樹新

先生、劉健先生及儲曉良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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